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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综合说明

1.1 总则

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水

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，是依法对水利工

程开展安全监管，保障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发挥的重要基础工作。

根据《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〈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

划定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宁水建运发〔2025〕2 号），对

中宁县蓄水池开展了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通过划定界限，

明确中宁县蓄水池的管理和保护范围，有利于依法行政、依法促

安、依规管理，同时有利于增强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。

1.2 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党

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安排部署和区、市县工作要求，以

保障水安全和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为出发点，进一步解放思想、勇

于创新，着力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，使水利

发展更加充满活力、富有效率，让水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

惠及民生。

1.3 工作原则

根据《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〈宁夏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

围划定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宁水建运发〔2022〕19 号）文件安

排部署，提高认识按期完成划界任务，因地制宜细化实化工作方

案，多措并举拓宽资金筹措渠道，加强联动形成部门工作合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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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所管辖的水利工程实际情况明确确权划界工作基本原则。

深化水利改革，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坚持政府主导

办水利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

机制作用。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，科学制定水利改

革方案，突出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，充分发挥基层和

群众的创造性。处理好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的关系，统筹推进各

项水利改革，强化改革的综合配套和保障措施，区别不同地区不

同情况，增强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

的关系，把握好水利改革任务的轻重缓急和社会承受程度，广泛

凝聚改革共识，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。

1.坚持权责清晰原则。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界

线，按事权划分、分级管理的要求，合理划分人民政府事权和监

管职责。明确权利归属关系和责任，维护水域及水利工程权利人

的合法权益。

2.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划定原则。制定符合实际的划定实施方

案，坚持划定山川有别、一地一策、分类指导。积极探索新技术、

引用先进的划定技术。

3.坚持成果共享部门衔接原则。充分利用既有水利设计竣工、

水资源确权、小型水利工程确权等成果，收集河道流域整治、湿

地确权登记等确权资料，实现各部门工作有效衔接，各类水利成

果共享应用。



3

第二章 项目区概况

2.1 流域概况

中宁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西侧，东临利通区、青铜峡

市，西依中卫市沙坡头区、南连同心县和红寺堡管委会，北靠内

蒙古阿拉善左旗。县境东西宽约 50km，南北长约 60km，地处东

经 105°14′46″～106°06′56″、北纬 36°53′23″～37°

50′47″之间，区划面积 3280.2km
2
，县行政管辖面积 3095.2km

2
。

中宁县城距银川市 136km、距吴忠市 70km、距中卫市 50km。

中宁县地跨北部黄河平原区和中部干旱台地丘陵区两大地

貌。地形条件复杂，土地由山地、缓坡丘陵、黄河冲积平原等几

部分构成，海拨高程在 1050m～1730m 之间，总的地形西高东低、

南高北低。山区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南部黄土高原地带，区域内丘

陵起伏，沟壑纵横，川区为引黄自流灌区，处于黄河冲积平原，

地形特点是在垂直于黄河方向上形成河滩地、一级阶地、二级阶

地、三级阶地和洪积扇地。

2.2 气象

2.2.1 气象

中宁县深居内陆，属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。在全国和全区

气候区划中，属中温带半干旱区，特征是春暖迟，夏热短，秋凉

早，冬寒长，干旱少雨，风大沙多，无霜期短。

多年平均气温 6.4℃，最热 7 月份平均气温 20.7℃，极端最

高气温 35.7℃，最冷 1 月份平均气温-10.2℃，极端最低气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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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30.7℃。年大于 0℃有效积温 3210℃，大于 10℃活动积温

2629.4℃，年平均日照时数 2856.4h，日照百分率 65%，年太阳

总辐射 135.4kcal/cm²。日较差平均 15.3℃。光能资源丰富，日

照长，可满足多种作物生长的需要。

2.2.2 降水量

中宁县地处干旱地区，降水量稀少。多年平均年降水总量

6.963 亿 m
3
（1956-2000 年系列），降水深 208mm，仅为全区平均

值的 72%。代表站泉眼山站多年平均降水量 139.5mm，实测最大

年降水量 333.4mm(1964 年)，最小年降水量 74.8mm（1980 年），

极值比 4.4 倍。

该区域降水年内分配很不均匀，主要集中在 6、7、8、9 四

个月中，占全年降水量的 70%以上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8 月份，

最小月降水量出现在 12 月或 1 月。代表站泉眼山雨量站多年平

均降及不同频率降水量月分配见表 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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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中宁县雨量代表站典型年及多年平均降水量月分配表 单位：mm

2.3 社会经济概况

根据《中宁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2023

年末全县户籍总户数 10.80 万户，户籍总人口 34.71 万人。年末

全县常住人口总户数 10.82 万户，常住人口 33.86 万人，比上年

典型年
偏丰年

（P=20%）

平水年

（P=50%）

偏枯年

（P=75%）

枯水年

（P=97%）
多年平均

出现年份 1978 2000 1963 1982

降水

量

1月 0.1 0.2 0 0 1.3

2 月 5.8 3 1.4 3 1.8

3 月 12.5 0.2 0.3 3.7 3.9

4 月 1.9 0.4 10.6 0.6 11.4

5 月 24.2 0.4 24.1 10.5 19.4

6 月 4.7 21.3 3.6 11.8 23.3

7 月 84.5 73.2 61.5 3.4 36.1

8 月 47.8 32.3 17.2 42.6 56.5

9 月 37.6 43.5 11.4 14.6 23.7

10 月 24.1 10.4 5.5 5.9 12

11 月 2.8 2 10.1 3.6 4

12 月 0 0 0.5 0 0.6

全年 246 187 146 99.7 194

6-9 月 降水量 174.5 170.3 93.6 72.4 139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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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增加 0.07 万人。其中，城镇常住人口 17.28 万人，城镇化率

（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的比重）为 51.03%。回族常住人

口 9.27 万人，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27.38%；汉族常住人口 24.52

万人，占 72.43%。全年人口出生率为 12.42‰，死亡率为 6.50‰，

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5.92‰。

初步统计，2023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1.58 亿元，同比

增长 7.4%。其中，农业产值 33.82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8%；林业

产值 0.18 亿元，同比下降 35.2%；牧业产值 15.39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11.9%；渔业产值 0.46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2%；农林牧渔服务

业产值 1.73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8%。农业、林业、牧业、渔 业、

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分别为 65.5%、 0.3%、

29.8%、1.0%、3.4%。全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53.8 万亩，比上年

增加 0.11 万亩，增长 0.2%。其中，小麦播种面积 5.21 万亩，减

少 0.84 万亩，下降 13.9%；玉米播种面积 41.96 万亩，增加 2.42

万亩，增长 6.1%。全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30.17 万吨，同比增长

0.5%。其中，小麦产量 1.73 万吨，同比增长 24.6%；玉米产量

27.44 万吨，同比增长 3.3%。

2023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 值 231 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

上年增长 11.6%。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 25.5 亿元，增长

7.3%，第二产业增加值 132.9 亿元，增长 19.6%，第三产业增加

值 72.6 亿元，增长 2.3%。三次产业结构为 11.0:57.6:31.4。按

常住人口计算，人均 GDP 为 68294 元/人，比上年增长 11.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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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项目基本简介

3.1 目标任务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结合修订的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

条例》，完善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标准，规范推进划定

工作。全面完成中宁县水库、水闸、堤防、渠道、淤地坝、调蓄

水池等类型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为依法依规

开展水利工程监管，保障工程运行安全和效益发挥提供基础支撑。

3.2 实施计划

1.在已完成具有防洪任务的大中小型水库、水闸和３级以上

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基础上，全面完成具有防洪任务的大

中型水库、水闸和３级以上堤防工程保护范围划定工作。管理范

围划定成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。同步开

展泵站、渠道及淤地坝等其它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工作。

2.2023 年，在已完成的中宁县水库、水闸、堤防等水利工程

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划定成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向

社会公告。同步开展泵站、渠道及淤地坝等其它水利工程管理及

保护范围划定工作。

3.2024 年，完成全区渠道、淤地坝及其它有划定需求的水利

工程保护范围划定工作。划定成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

并向社会公告。同时，具备条件的地区（单位）及水利工程，推

进设立界桩和公告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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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5 年，全面开展划定成果复核，进一步完善全区水利工

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，开展补充公告工作。结合自治区智

慧水利和数字孪生体系建设，整合全区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

划定成果数据，构建成果数据库与国土“一张图”实现数据共享。

3.3 目标任务

3.3.1 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；

4.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；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；

7.《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》；

8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河湖管理保护条例》；

9.其他有关河湖管理的地方性法规。

3.3.2 主要技术标准和规范

1.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（SL171-96）；

2.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（GB51018-2014）》；

3.《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（SL106-2017）；

4.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（SL44-2006）；

5.《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》（SL197-2013）；

6.《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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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SL290-2009）；

7.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；

8.《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（GB/T24356-2009）；

9.《地籍调查规程》（TD/T1001-2012）；

10.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》（GB/T21010-2017）；

11.《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控制测量规范》（CH/T3006-2011）；

12.《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 1 部分：1:500 1:1000

1:2000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数 字 正 射 影 像 图 数 字 线 划 图 》

（CH/T3007.1-2011）；

13.《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量规范》（GB/T18314-2009）；

14.《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（RTK）技术规范》

（CH/T2009-2010）；

15.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1 部分：1:500 1:1000

1:2000 地形图图式》（GB/T20257.1-2017）；

16.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2 部分：1:5000 1:10000

地形图图式》（GBT20257.2-2017）；

17.《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》（GB/T13923—2006）；

18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河湖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》；

19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（试行）》。

3.3.3 政策性文件

1.《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水规计〔2014〕

48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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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水建管〔2014〕

76 号）；

3.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建管〔2014〕186 号）；

4.《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

的通知》（水运管〔2018〕339 号）；

5.《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宁夏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

定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水建运发〔2022〕19 号）；

6.其它政策性文件。

3.3.4 相关文件

1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、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

发（自治区水利厅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河湖划界工作）

的通知》（宁水河湖发〔2019〕10 号）；

2.《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

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水建管〔2014〕285 号）；

3.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调查工

作的通知》（办建管〔2014〕186 号）；

4.《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调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宁水建发〔2014〕41 号）；

5.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《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

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调查技术方案》（建安〔2015〕

15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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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水利部办公厅《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

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》（办建管〔2015〕59 号）；

7.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水利厅关

于河湖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7〕

213 号）；

8.水利部《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

的通知》（水运管〔2018〕339 号）；

9.《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〈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

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宁水建运发〔2025〕2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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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项目技术要素

4.1 界限测量

4.1.1 数学基础

坐标系统：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。

投影分带：采用高斯-克吕格投影，标准 3 度分带，中央经

线 105 度。

高程基准：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。

4.1.2 计量单位

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（m
2
）,保留 2 位小数。面积统计汇

总单位采用平方米（m2）,保留 2 位小数，亩作为辅助单位，保留

2 位小数。

4.1.3 测量方法

采用“外业航飞数据采集—内业专业判图出图—外业实地核实确认”。

4.2 管理范围划定

4.2.1 划定依据

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开展蓄水池管理范围和保护

范围划定工作。

4.2.2 蓄水池管理范围划定依据

划界标准：设计蓄水量 10 万方至 50 万方的调蓄水池，挖方

段堤顶内沿向外 30 米、填方段外坡脚向外 30 米；设计蓄水量 50

万方以上的调蓄水池，挖方段堤顶内沿向外 50 米、填方段外坡

脚向外 50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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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项目内容

5.1 蓄水池测绘作业方法

为确保蓄水池范围划定的精准性、科学性与权威性，本次工

作摒弃传统人工测绘效率低、精度不足的弊端，采用“外业航飞

数据采集—内业专业判图出图—外业实地核实确认”的全链条技

术方案，结合甲方单位（中宁县水务局）管理需求，形成一套标

准化工作流程。

5.1.1 外业航飞数据采集

外业航飞作为本次测绘工作的基础环节，重点解决传统测绘

中地形复杂区域数据获取难、精度低的问题。工作开展前，技术

团队联合甲方单位（中宁县水务局），依据全县蓄水池台账（含

名称、位置、建设时间、容积等基础信息），完成了航飞区域的

精准定位与范围圈定，并制定了“分区覆盖、重点加密”的航飞

计划——针对平原地区集中分布的蓄水池采用大范围连片航飞，

针对山区、丘陵等地形复杂区域的蓄水池则缩小航飞单元、提高

飞行高度，确保影像数据清晰可辨。航飞作业选用搭载高清摄像

头与 GPS 定位模块的工业级无人机，飞行过程中严格遵循《低空

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》，设置航向重叠度 80%、旁向重叠

度 70%，确保相邻影像无缝衔接；同时实时同步 GPS 数据，实现

影像数据与地理坐标的精准匹配。每完成一个区域的航飞作业，

技术人员立即对影像数据进行现场校验，重点检查影像清晰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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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完整性及坐标匹配度，对存在模糊、漏拍问题的区域及时组

织补飞。

5.1.2 内业影像判定与出图

内业影像判定与出图是连接外业数据与最终成果的核心环

节，重点实现航飞数据的专业化处理与范围的精准界定。首先，

我公司作业人员利用专业航测软件，对获取的高清航飞影像进行

空三加密、DOM（数字正射影像图）制作等处理，生成分辨率 0.1

米的数字正射影像，确保蓄水池及周边的地形地貌、建筑物、道

路等细节清晰呈现。随后，以 DOM 为基础，结合中宁县水务局提

供的调蓄水池安全运行管理台账等资料，利用 ArcGIS 地理信息

系统软件，开展蓄水池范围的初步判定——依据《水利工程管理

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标准》，因《水工程管理条例》中未对调蓄

水池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做明确规定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调蓄水池管理办法》和调蓄水池运行管理实际情况，建议对登

记在册的设计蓄水量 10 万 m³及以上的农业灌溉调蓄水池进行划

界。

在具体判定过程中，技术人员需结合影像中土地利用现状

（如耕地、林地、建设用地等），按照蓄水池的划界标准初步划

定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的边界线，并生成界址点坐标。同步开展

成果资料的编制工作，包括界址点成果表（详细记录每个界址点

的坐标、点号、位置描述）、宗地图（标注蓄水池权属边界、界

址点及相邻权属单位）、现状图（反映蓄水池及周边土地利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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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与管理范围、保护范围的叠加关系）、影像图（叠加管理范围、

保护范围的数字正射影像图），确保每类成果数据完整、格式规

范，为后续外业核实与甲方审核提供清晰的技术依据。

5.1.3 外业核实与沟通确认

外业核实与沟通确认是确保划定范围符合实际管理需求的

关键环节，重点解决内业判图中因影像时效性、地形变化等导致

的界定偏差问题。我公司成立了由航测工程师与外业调查技术员

组成的核实小组，携带内业生成的成果图件、GPS 定位设备及测

距工具，对已完成内业判图的蓄水池开展实地核查。核查重点包

括两个方面：一是蓄水池工程实际边界与内业划定边界的一致性，

对比堤顶、坝体等实际位置与图件标注位置，测量偏差值并及时

修正；二是周边特殊区域的范围界定，特别是填方区域（如蓄水

池周边人工堆筑的土堤、围堰）与挖方区域（如开挖形成的集水

区、排水渠），由于此类区域地形变化大，内业影像难以精准反

映，需现场测量堆筑高度、开挖深度及范围，明确边界划分依据。

针对核查中发现的填方、挖方区域范围界定疑问，核实小组第一

时间与甲方单位（中宁县水务局）召开专题沟通会，结合《宁夏

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》及当地实际管理经验，最终明

确了统一的划定标准：填方区域以实际堆筑的外边缘线为管理范

围起点，堆筑高度超过 2 米的需向外扩展 5-10 米作为安全缓冲

带；挖方区域以开挖形成的底部边缘线为管理范围起点，深度超

过 3 米的需以开挖上口线为管理范围边界。依据该标准完成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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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区域的范围修正，确保划定结果既符合技术规范，又满足实

际管理需求。

5.2 工作安排

5.2.1 人员安排

为保证该项目按计划完成，拟投入专业技术人员 6 人，其中

配置工程师 1 名，技术员 3 名，配备项目负责 1 名,质量检查员 1

名，组成 3 个作业组，其中 2 个外业组，1 个内业组。

5.2.2 仪器设备

该项目拟投入的仪器设备如下表：

序号 技术装备名称 数量 品牌型号

1 无人机 1架 大疆 MAVIC3E

2 无人机 1架 大疆 MAVIC3E

3 摄影测量系统 4套 大疆智图

4
地理信息处理软件（成图

软件）
2套 ARCGIS、CASS9.1

5 GNSS 接收机 3套
北斗海达、千寻位

置 SR1

6 计算机 6台 影像数据制作 3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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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工作中存在的现状问题

1.中宁县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没有确权划界，部分河道

及堤防被侵占，河道、堤防等圈地现象高发，人为设障挡水、排

污、挖沙等行为屡次发生，严重影响水利工程正常运行，甚至危

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2.管理和保护范围不明确，管理部门不能依法行使国家赋予

的管护权力，致使相关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止，建设项目监

管不到位，水利工程执法阻力巨大。只有尽快完成本次确权划界

工作，才能明确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，解决界限不清、权属

不明、认识不统一等问题。

3.宣传力度不够，通过广播、报纸、网络等信息传播媒介充

分宣传水工程确权划界的意义，广泛推广水利工程法治教育，组

织群众深入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《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》《水利工程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条文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水利工程确权划界

工作的认识水平，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配合。

4.部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农田耕地等存在交叉，划界困难。

部分已划界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遭到人为破坏，需重新划界。

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是依法保护水生态环境、水利

工程和水资源的重要措施，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，

也是加强水利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。水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明确

规定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属国家所有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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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使用管理。由于历史原因，一些水利工程管

理和保护范围边界不清、水土资源产权不明，由此导致一些开发

建设项目、生产经营活动随意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，违法建设、

耕种、设障等现象时有发生，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水事管理秩序，

影响了水利工程安全，也破坏了小型水利工程水生态环境，导致

水事矛盾纠纷多发。因此，开展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及其保护工作，

为依法进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打好基础，是十分必要

且紧迫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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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项目完成情况

按照甲方要求截至目前，中宁县 23 座 10 万方以上蓄水池已

全部完成外业航飞测绘及管理保护范围划定工作。

以下为具体范围划定明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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